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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

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的通知

（国资发改革[2006]131号）各中央企业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

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05]60号，以下简称60号文件)

，推进国务院国资委所出资企业(以下简称中央企业)规范改

制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维护企业稳定

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一、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、

五中全会有关精神，加大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，加

快推进中央企业改制。除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

改制以及通过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改制为国有控

股企业、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和收购资产按国家有

关规定执行外，中央企业及其直接和间接投资的企业实施改

制，必须严格执行60号文件和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

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

知》(国办发[2003] 96号，以下简称96号文件)、《企业国有产

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》(国资委、财政部令第3号，以下简称3

号令)、 《关于印发＜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＞

的通知》 (国资发产权 [2005]78号)等文件的规定。 二、按照

《关于贯彻落实＜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



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＞的通知》(

国资发改革[2004]4号)的规定，中央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改制

方案需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；中央企业直接和间接投资的其

他企业改制方案的批准，由中央企业自行规定，其中涉及协

议转让事项的应按3号令有关规定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。凡负

责批准改制方案的单位，必须按照权利、义务和责任相统一

的原则，尽快建立和完善批准改制方案的程序、权限、责任

等制度，并严格贯彻执行。中央企业有关批准改制方案的程

序、权限、责任等制度，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